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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提供人類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委會）委員、參訪或查訪之相關人員及人類研

究倫理治理架構行政辦公室（以下簡稱行政辦公室）工作人員有關保密暨利益衝突迴避之

指引。 

2. 範圍 

適用於包括審委會及行政辦公室所須遵從之保密及利益衝突之範圍及作業流程，適用於審

委會委員、行政辦公室工作人員及參訪或查訪之相關人員。 

3. 責任區分 

審委會委員、行政辦公室等相關人員，應對執行本治理架構業務時知悉受試者資料，或與

研究案相關之任何資料均不得無故洩漏。相關人員均須簽署保密同意書。各項相關行政業

務，由行政辦公室主任負責督導。 

4. 保密守則 

4.1 對研究案相關資料、審委會文件的保密，是具法定強制性的。審委會委員及行政辦 

公室行政人員均於聘任時須簽署保密與利益迴避切結書（如附件一 保密與利益迴 

避切結書及附件二 非委員保密協議書）。 

4.2 行政辦公室工作人員於處理、分發、存檔計畫書及非本會人員借閱或影印審委會之 

文件時，皆應注意文件的保密。 

4.3 對於審委會所提供之資料或持有之資訊負有保密之義務，不得洩漏、告知、交付、 

轉移予他人或對外發表。 

4.4 對於審委會之審查相關內容、個案討論、審委會之倫理政策決定、審查運作方式與 

發言之委員姓名人別等內容，負有保密之義務。不得無故洩漏、自行使用，或提供 

他人使用。 

4.5 審查結束或研究結束後除留下須保有之文件及資料外，剩餘文件及資料均以碎紙機 

銷毀。 

5. 利益迴避原則 

依據衛生福利部「人體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組織及管理辦法」第八條之精神，審查委員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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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迴避，不得參加審查： 

(1) 為受審研究計畫或其子計畫之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或委託人。 

(2) 與受審研究計畫主持人有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3) 與受審研究計畫委託廠商具有聘僱關係。 

(4) 與受審研究之研究人員於送審時具有碩、博士論文指導關係。 

(5) 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者。 

(6) 其他經審查會決議應予迴避者。 

 

6. 附件 

附件一 保密與利益迴避切結書 

附件二 非委員保密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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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保密與利益迴避切結書 

國立政治大學 應聘書（利益迴避切結書） 

茲 應 

 

貴校之聘，自 ＯＯ 年 ＯＯ 月 ＯＯ日起至 ＯＯ 年 ＯＯ月 ＯＯ日止擔任「人類研究倫

理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並同意對於任職期間所悉資料，予以保密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迴避： 

 

一、 為受審研究計畫或其子計畫之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或委託人。 

二、 與受審研究計畫主持人有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 與受審研究計畫委託廠商具有聘僱關係。 

四、 與受審研究之研究人員於送審時具有碩、博士論文指導關係。 

五、 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者。 

六、 其他經審查會決議應予迴避者。 

    

 應聘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Ｏ Ｏ 年 Ｏ Ｏ 月 Ｏ Ｏ 日 

 

 

 

 

 

 

 

 

附件二 非委員保密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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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人類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 

非委員保密協議書 

 

一、 為保障研究參與者個人隱私、安全與福祉，保護研究者及其相關送審資訊之權益，

並確保本會對於研究計畫之倫理審查得以適切進行，本會特與相關人員簽訂本保密

協議書。 

二、 本保密協議書所稱之相關人員包括行政辦公室主任、諮詢專家、工作人員、訪查員、

參訪員、列席委員會議人員等。 

三、 對於本會之審查相關內容、個案討論、本會之倫理政策決定、審查運作方式與發言

之委員姓名人別等內容，負有保密之義務。不得無故洩漏、自行使用，或提供他人

使用。 

四、 對於本會所提供之資料知悉或持有之資訊負有保密之義務，不得洩漏、告知、交付、

轉移予他人或對外發表。 

 

 

本人已經詳細閱讀並了解上述協議內容，如違反願接受貴會處置，絕無異議。 

 

此致 

國立政治大學人類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 

 

 

 

立書人： 

 

西元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